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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新规》：银行的有限松绑              

                           

报告要点：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主要在三方面进行了调整：一是校准部分风

险暴露的风险权重，优化个别表外业务信用转换系数；二是细化完善了规则

表述；三是对办法过渡期进行了相应的文件安排。 

 在信用风险资产的权重和风险暴露划定标准层面： 

（1）将房地产风险暴露细分为房地产开发风险暴露、居住用房地产风险暴露

和商用房地产风险暴露，设置了更细化的风险权重管理方法，整体下调了风险

权重（但开发贷的风险权重是上调的）； 

（2）对被动持有的对工商企业的股权投资，参与市场化债转股持有的工商企

业股权投资、对获得国家重大补贴、并受到政府监督的股权投资风险权重下调

为 250%； 

（3）对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银行次级债权的风险权重由 150%下调至

100%； 

（4）对存在币种错配情形的个人零售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上调为按原资产的

1.5 倍计量，最大不超过 150%。 

（5）基于服务的国内信用证从 100%下调到 50%。 

 此外，《资本新规》还明确了损失准备和信息披露过渡期安排，并放松了

资管产品的穿透认定。 

 《资本新规》的政策意图非常明确： 

（1）增加银行对地产购买及个人消费的资金支持；  

（2）调高了银行同业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会避免过多的银行间同业互持。 

 《资本新规》对银行的影响如下： 

（1）略微优化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绝大多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可能会稳中

略有升； 

（2）定量的角度看：商业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可能会从 10.28%升至 10.92%。 

 该新规通过银行对实体带来的影响不宜评估过高： 

（1）当前银行并不在一个缺资本的状态，关于信用周期的问题，其痛点也不

是银行的流动性问题，因此，该资本新规对信用的松绑作用有限； 

（2）该新规对银行的配置结构会产生一些新的变化，譬如，银行可能会增加

按揭贷款、股权投资等配置，但这些变化相对本身的周期变化来说，也许仍然

不算太大。 

 当然，另一个需要我们密切跟踪的事情是，一旦同业存单及金融债券的

风险权重被上调，是否银行体系内的资金流通会明显下降，未来是否有可能

资本会明显向大中型银行集聚，如此的话，同业存单等利率可能会面临一些

上升，中小企业的贷款可得性可能会更加“政策化”。 

 

风险提示： 

经济下行风险，信用累积风险，监管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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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银行分类标准 

表 1：银行三档分类标准 

 

资料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元证券研究所 

表 2：A 股上市银行可能的分类档次 

 

资料来源：iFinD,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元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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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用风险资产的调整 

2.1 对金融机构债权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下称《资本新规》）对金融机构债券风险权重整体与

《征求意见稿》一致，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权重整体来说都有所上升，其中对 A+级和

A 级银行三个月以上债权风险暴露由 25%分别上调至 30%和 40%，对 B 级和 C 级

银行三个月以上债券风险暴露分别上调至 75%和 150%，对次级债权的风险权重统

一上调至 150%。上述调整将导致同业资产规模较大以及持有金融债券和商业银行同

业存单等投资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风险加权资产增加，面临资产结构调整压力；同时，

或将导致信用等级较低的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的发行难度和融资成本上升，

中小银行负债压力或将有所增大。此外，《资本新规》将第一档银行的非银金融机构

分为投资级和一般非银金融机构，并将投资级非银金融机构债权风险权重由 100%下

调至 75%，有利于提升投资级非银金融机构债券流动性。 

表 3：金融机构债权风险权重表 

 

资料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元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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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公共实体部门债权 

《资本新规》对省级地方政府一般债券风险权重整体与《征求意见稿》一

致，对省级地方政府一般债券风险权重进行下调，将省级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的

风险权重由 20%下调至 10%，专项债风险权重仍为 20%，由于地方政府债的投

资主体以银行为主，该调整将为银行节约一定资本，同时，或将引导商业银行增

加地方政府一般债的配置力度。此外，《资本新规》增加对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认

定的我国一般公共部门实体风险暴露的权重，并设定为 50%。 

表 4：公共实体部门债权风险权重表 

 

资料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国元证券研究所 

 

2.3 对公贷款 

《资本新规》对一般公司债权风险权重整体与《征求意见稿》一致，对公贷

款风险权重总体下调，将一般公司进一步细分，并将中小企业的风险权重由 100%

下调至 85%；同时，新增投资级公司，将其定义为经营情况正常、无重大违法

违规及债务违约、无对外担保风险、盈利、资产负债率和现金流满足一定条件的

上市公司或发债企业，并对投资级公司的风险权重由 100%下调至 75%，上述

调整进一步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和优质实体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促

进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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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对公贷款风险权重表 

 

资料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元证券研究所 

2.4 对个人债权 

《资本新规》对个人债权风险权重整体与《征求意见稿》一致，对个人债权

风险暴露进一步细分，风险权重有升有降。将个人风险暴露分为对监管零售个

人风险暴露和其他个人风险暴露，其中对监管零售个人风险暴露是指同时满足

对个人的风险暴露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和对个人的风险暴露占本行信用风

险暴露总额的比例不高于 0.5%的风险暴露；将监管零售个人风险暴露进一步分

为合格交易者风险暴露和其他监管零售风险暴露，并对合格交易者的信用卡个

人循环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由 75%下调至 45%，将不存在币种错配情形的非监

管个人零售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则由 75%上调至 100%，存在币种错配情形的

上调为按原资产的 1.5 倍计量，最大不超过 150%，这与《征求意见稿》略有不

同。 

表 6：个人债权风险权重表 

 

资料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元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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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对房地产债权 

《资本新规》对房地产债权风险权重与《征求意见稿》略有不同，房地产

债权风险权重总体有升有降，进一步细化对房地产开发风险暴露。在现行办法

中，对于房地产风险暴露除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权重 50%）外，未做进一

步细化区分，《征求意见稿》将房地产风险暴露细分为房地产开发风险暴露、居

住用房地产风险暴露和商用房地产风险暴露，并根据房产类型、还款来源、贷款

价值比等指标，设置了更细化的风险权重，而《资本新规》对具体指标又设置了

更进一步的细化风险权重。 

（1）对于房地产开发风险暴露，《资本新规》将不符合审慎要求的风险权

重提升至 150%，将加大部分房地产开发贷投放规模较大且质量堪忧的银行资

本占用； 

（2）对于居住用房地产风险暴露，根据其还款是否实质依赖于房地产所产

生的现金流和贷款价值比分别设置了不同的风险权重。《征求意见稿》对于还款

不实质依赖于房地产所产生的现金流并符合审慎要求的贷款价值比≤60%和

60%<贷款价值比≤80%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权重分别由 50%下调至 40%

和 45%，对 80%<贷款价值比≤90%和 90%<贷款价值比≤100%的风险权重分

别上调至 70%至 75%，而《资本新规》中按贷款价值比进一步细分，对符合审

慎要求的贷款价值比≤50%、50%<贷款价值比≤60%、60%<贷款价值比≤70%、

70%<贷款价值比≤80%、80%<贷款价值比≤90%的风险权重分别下调至 20%、

25%、30%、35%、40%。；同时《征求意见稿》对于还款实质依赖于房地产所

产生的现金流并符合审慎要求的 60%<贷款价值比≤80%、 80%<贷款价值比

≤90%和贷款价值比≥90%的风险权重分别上调至 60%、75%和 105%，而《资

本新规》中按贷款价值比进一步细分，对符合审慎要求的贷款价值比≤50%、

50%<贷款价值比≤60%、60%<贷款价值比≤70%的风险权重分别下调至 30%、

35%、40%，对符合审慎要求的 70%<贷款价值比≤80%、80%<贷款价值比≤

90%和贷款价值比≥100%的风险权重分别上调至 60%、75%和 105%。 

（3）对于商用房地产风险暴露，除部分商用房地产贷款按交易对手风险权

重计量外，其余根据贷款价值比适用不同的风险权重，整体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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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房地产债权风险权重表 

 

资料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元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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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对股权投资 

《资本新规》对股权投资风险权重整体与《征求意见稿》一致，股权投资

风险权重总体下调，释放一定规模的资本占用。《资本新规》对股权投资新增了

细分类别：主要包括：被动持有的对工商企业的股权投资下调至 250%，参与市

场化债转股持有的工商企业股权投资风险权重为 400%（其中持有上市公司股

权的风险权重为 250%）、对获得国家重大补贴、并受到政府监督的股权投资风

险权重为 400%（其中中央财政持股 30%以上的风险权重为 250%），新增细分

类别股权投资风险权重相对较低，有利于支持企业通过市场化债转股的方式化

解风险，同时银行的股权投资业务可以释放一定规模的资本占用。 

表 8：股权投资风险权重表 

 

资料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元证券研究所 

 

2.7 对合格资产担保 

《资本新规》新增了对合格资产担保债券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由银行或

住房抵押机构发行的，按照法律规定接受公众监督的，以保护债券持有人利益

为首要考虑的债券，对于具有外部信用评级的债券，债券评级为 AA-（含）以上

的风险权重为 10%，AA-以下，BBB-（含）以上的风险权重为 20%，BBB-以下，

B-（含）以上的风险权重为 50%，B-以下的风险权重为 100%；对于不具有外

部信用评级的债券，以债券发行银行的标准信用风险评估结果为基准，债券发

行银行为 A+级、A 级、B 级和C 级的风险权重分别为 15%、20%、35%和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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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档商业银行不单独划分合格资产担保债券风险暴露，按照交易对手风险权

重计量。 

表 9：合格资产担保债券风险权重表 

 

资料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元证券研究所 

2.8 对表外业务信用转换系数 

表 10：表外业务信用转换系数 

 

资料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元证券研究所 

3. 明确损失准备和信息披露过渡期安排 

表 11：损失准备和信息披露过渡期安排 

 

资料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元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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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放松资产管理产品穿透认定 

《资本新规》规定，资产管理产品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有三种方法，分别是穿透法、

授权基础法和 1250%权重。新规延续了“征求意见稿”中穿透法计量的实施条件，

但进一步明确了特定情况下资管产品管理人可作为独立第三方确认基础资产信息。

此次资本新规正式稿将“独立第三方”解释为，“独立于资产管理产品管理人的其他

机构，如托管人、会计师事务所。特定情况下，包括资产管理产品管理人。”这表明，

特定情况下，资管产品管理人也可作为独立第三方确认基础资产信息。依照标准，第

三方所采用的风险权重应为商业银行直接持有资产管理产品基础资产适用的风险权

重的 1.2 倍。 

 

5. 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计算 

当前商业银行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平均为 10.28%。如果我们

按照新的标准进行估计，假设当前核心一级资本不变，单纯依赖权重计量变换对信用

风险资产的作用，那么所得到新的商业银行平均核心一级充足资本率大概为 10.92%，

将提升 0.64%。如果商业银行继续维持核心资本充足率 10.28%不变的话，那么预计

可释放商业银行核心资本约 1.2 万亿元。 

但目前来看，既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大幅高于监管标准，就说明当前银行并不

在一个缺资本的状态，关于信用周期的问题，其痛点也不是银行的流动性问题。因

此，即使银行的风险资产出现下降，银行也未必会因此而把多余的流动性悉数配置

风险资产，因此，该资本新规对信用的松绑作用有限，当然，也许该新规对银行的配

置结构会产生一些新的变化，譬如，银行可能会增加按揭贷款、股权投资等配置，但

这些变化相对本身的周期变化来说，也许仍然不算太大。 

  



  

  

 

 

 


